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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立法权重要性的认识 海南一直是打优惠政策牌的，也是

以优惠政策闻名于世的。优惠政策给海南带来了太多的好处

或实惠，所以，海南对优惠政策有着太多的留恋，总想着有

朝一日优惠政策再回到海南，回到我们身边。但残酷的事实

是，优惠政策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优惠政策一去不返

之后，一种普遍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滋生、蔓延。为何会

产生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较大立法

权宣传的不够，认识的不够。 在改革开放初期，赋予一个地

方一些较优惠的政策，以促进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

既是必然选择，也只能是权宜之计，这注定优惠政策必然是

短命的。优惠政策只能起到试验田地作用，只能促进一时一

地的经济发展，但整个国家不可能靠优惠政策提高综合国力

。当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足够的发展壮大之后，优惠政策就

必然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央在这几年是没有再给海南诸

如税收之类的具体优惠政策，但中央给了海南自己制定特殊

政策的权力，这个权力本身不是什么优惠政策，但它可以生

产优惠政策，是优惠政策之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

经济特区较大的立法权，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具

体优惠政策消失之后，海南经济特区较大立法权的优势更加

凸显。但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个最大的优势，并没有给予应

有的认识和实践，至少没有给予象具体优惠政策那样的热衷

与关注。有理由相信，当我们象热衷具体优惠政策一样热衷



于海南较大立法权时，海南的起飞便指日可待了。所以，在

海南目前这种特定的大背景下，研究较大的立法权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二、海南经济特区较大立法权的内容 1988年4

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建立海南经济

特区议案，除了决定将海南岛列为经济特区外，还“授权海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

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这就是全

国人大授予海南经济特区较大立法权的完整内容。全国人大

的这一授权，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 1、被授权的主体是海

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为地方权

力机关，它本身是拥有立法权的，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全

国人大为何还给其授权立法呢？这个事实本身，充分说明了

授权立法意义的重大，这种授权不同于省人大本身与生俱来

的立法权即职权立法。如果相同的话，全国人大就没必要授

权了。通说认为，全国人大的授权，是对海南原有立法权的

扩大和延伸，其效力和等级应高于职权立法，等于或接近于

授权主体的立法。举例说，依合同法司法解释，合同因违法

而无效，这个法最低是行政法规，违背了地方性法规，不能

导致合同无效。虽然同样是地方性法规，依授权立法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如果违反，可致合同无效。 接下来的问题是，

海南省政府是否也可以享有上述立法授权？从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对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几个经济特区的立法授权

情况看，除向几个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外，同时又授予

了这几个特区的政府立法权。但唯独没有对海南省政府授权



立法。若从全国人大授权立法的文字本身来理解，海南省政

府当然不能享有授权立法权；但若从立法的客观规律来看，

海南省政府应享有授权立法权。立法的客观规律一般是比较

成熟的立法事项，省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尚在试验阶段的

立法事项，常采用政府规章形式。海南这几年立法实践也一

直是这么做的。 2、授权立法的范围??“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

情况和实际需要”。 全国人大授权之时，《立法法》尚未出

台。2000年7月15日施行的《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十种

事项必须制定法律，第9条对授权立法做了明确规定，有关犯

罪、刑罚、公民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司法制度，不能授权

立法。 全国人大的授权规定是视海南特区的“具体情况与实

际需要”，那么什么是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与实际需

要”呢？全国人大虽未划范围，但《立法法》的强制性规定

是不能违背的。也就是说，除《立法法》第9条的限制性规定

之外，都可以进行授权立法。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海南的

授权性立法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这就为加强海南经济特区的

社会管理，促进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

法律空间。快速发展有快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慢速发展有慢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需要”；不发展有不

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是要快速、慢速发展还是

不发展，都可以找到立法上的相应依据。正是从这个角度上

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能否得到全面快速平衡发展，

某种程度上是看我们能否充分利用中央给予海南经济特区这

一较大的立法权了。 深圳经济特区制定了人民法院查封不动

产期限的规定，时间为半年，超过半年自动解封。从授权立

法的内容看，深圳特区这一立法明显违背授权，但这一立法



的确又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这个问题在海南经

济特区也较普遍，在处置积压房地产中，也能发挥较大作用

，但在我们立法时被删除了。 3、授权立法的遵循原则。 人

们常说海南经济特区有较大的立法权，实际说的是海南授权

立法的遵循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不抵触原则，普遍认为遵

循原则大于不抵触原则，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 （1）、进

行创制性立法。某一事项，国家没有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

海南经济特区可以视“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行立法，不

抵触原则则无此权力。 （2）、进行变通立法。某一事项，

国家已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但不符合海南经济特区的“具

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海南经济特区可以制定变通性规定，

不抵触原则也无此项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什么是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原则”，就变得尤为重要了。是“原

则”的就要“遵循”，不能违背；不是“原则”的，就可以

变通，不能束手束脚，可以视经济特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大胆突破。“原则”与“非原则”不分，势必影响海

南特区的授权立法。再说创制性立法本来是在国家没有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进行的，又何谈“原则”呢？我们认为，这

种情况下的原则只能理解为宪法原则和立法法规定的基本立

法原则。 4、授权立法的地域范围。 海南省与海南经济特区

在地域范围上不重叠，授权立法仅限与特区，不适用于全省

。 5、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三、海南经济特区

较大立法权立法实践的几点意见 1、立法的前瞻性。 立法活

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基本规律，

但并不排斥根据客观经济的发展规律制定一些前瞻性立法，

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南的企业法人直接登记



制、燃油附加费、基础设施费综合补偿等立法，都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立法的客观效果是促进了特区的经济发展。但近

几年，类似这样的立法越来越少了。 2、立法的必要性。 国

家有法，省里有条例或某法实施办法，市里则也有相应的规

定，正如郑州人爱吃馒头，听说就成立了个馒头办；桂林人

爱吃米粉，听说也成立了个米粉办，而海南生产瓜菜，听说

也有个瓜菜办。这种只注重形式上的名分而不问实际内容的

做法，在立法上也严重存在。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产生了

大量的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实际严重浪费了立法资源与立法

机会。 海南省是陆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海南省制定的地方

性法规和规章，完全可以在海口市适用。也就是说，没有特

别突出的“具体情况与实际需要”，没有必要再制定海口市

自己的法规、规章，完全没必要拘泥形式主义的老套子。 3

、立法的部门痕迹明显。 有些立法，为了部门争夺权力，维

护本部门利益的倾向十分明显。好像一部法规、规章就是这

个部门或为这个部门制定的，而不是立法机关为全省制定的

，这完全违背了立法的宗旨。 4、 立法质量。 （1） 有些立

法除了总则、职责、法律责任、附则之外，没有几条像样的

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这是闭门造

车的结果。 （2） 有些立法，不是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和社会

客观需要制定的，完全是在部门之间平衡的结果，导致不是

急需的法规先出台，急需的法规不能及时出台。这是立法规

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问题。 （3） 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深

厚的群众生活基础，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文学创作来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它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述。立法与文

学作品同理，深入开展立法调查，制定切合实际的立法规划



和年度计划，是实实在在地制定一部切实可行地法规、规章

及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 （4） 建立高素质的立法队伍与立

法体制。生活基础再雄厚，但创作者没有创作的才能与激情

，也不会创作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立法也是如此

。这就要求立法的起草者、审查者、审议者应具备较高的素

质。尤其是起草者、审查者，一部法规、规章质量的高低，

直接取决于起草者、审查者的能力的高低。 5、遵循市场经

济发展规律。 我们国家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计

划经济那一套更为熟悉，总愿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自己熟悉的

计划经济地老路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惯性，这种现象在立

法活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的

立法既然为市场经济服务，就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发展规

律，否则，就失去了立法的意义，达不到立法的目的。遵循

的前提首先是了解，了解的有效途径是借鉴。资本主义国家

有丰富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及一套成熟、有效的为市

场经济服务的法律、法规，值得我们很好地吸收、借鉴。 四

、立法项目建议 如果把立法的问题与执法的问题相比较，执

法的问题明显多于立法的问题，且也明显比立法的问题突出

、严重。但如果再分析一下，这些存在的较为突出的严重的

执法问题的话，有相当一部分又与立法问题相联系，突出表

现在立法不完善、立法质量不高和立法滞后等方面。为进一

步加强、完善立法，提出如下立法项目建议： 1、信用立法

。 信用立法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海南代表童

石军做为信用提案第一人，已受命研究信用机制的相关问题

。信用匮乏，已严重影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发展市



场经济需要重建信用机制。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一

套成熟的经验、作法。针对上述情况，海南完全有条件先行

一步，在信用立法方面走在全国的先例。 2、建设工程质量

与竣工验收立法。 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设部到海南省及至

海口市，都有为数不少的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但现有立法之间缺乏衔接，也缺乏针对性和适用

性，有的甚至前后和互相矛盾。针对建设工程领域这一问题

较为突出而现行立法又明显缺乏可操作性的实际，整合现有

立法资源，提高立法的质量与适用性成为当务之急。 3、房

地产现售、预售、抵押、按揭与物业管理立法。 房地产销售

领域的立法，与建设工程领域立法有相似之处，从中央到地

方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但目前如

下问题仍十分突出：1、分摊面积。2、交房条件。3、预售条

件。4、骗取银行按揭贷款。5、业主大会。长信小区是海口

市开发高档物业较早的小区，上述问题在长信小区比较典型

，矛盾也较为突出。海口市政府为解决长信小区的问题，专

门派驻了工作组，但至今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究其原因，

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违法行政问题，如建设部早就明令使用商

品房买卖合同范本，市房产局在办房产证时，还坚持让业主

签订其仅仅几条严重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买卖契约》、

《预售契约》。再例如，交房到底以何为条件？是质检站？

规划局？还是消防局等政府部门的认可文件为条件？似乎不

同的法规有不同的答案。发展商与业主依据不同的法规找对

方的问题，造成谁违约谁不违约真假难辩。这些问题的发生

，其实也暴露了立法上的缺陷，需要尽快对相关立法资源进

行整合。 4、开放公共信息资源立法。 现在土地、规划、房



产、车管、工商等政府部门掌管的公共信息资源已有限度地

对部分人开放，如对其中一部分资源向公、检、法、律师开

放。但绝大部分政府相关部门掌握的公共信息资源尚未向公

众开放，甚至做为秘密严加保守，例如税务机关掌握的纳税

人的纳税资料、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等等。向公众

开放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资料，具有促进依法行政、公正执

法、防止腐败、提高效率、充分利用资源、维护权益等多方

面的好处。海口市政府允许市民凭证件到市档案馆查询政府

红头文件的政策一出台便受到欢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

方面开放政府公共信息资源这方面的立法还没有先例，海南

能在这方面先走一步，做些探讨，无疑是有助于国家在这方

面的立法。 5、治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及经济犯罪案件的

立案监督问题。 目前公民控告治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及经

济犯罪案件比较困难，公、检、法相互推诿，缺乏相互监督

，导致难以及时、公正、有效地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

律责任。治安案件的处理方面表现为，公安机关是否受理、

立案，对控告人没有书面说明，受理、立案之后不能及时处

理。刑事自诉案件方面表现为，公安机关不能依法向控告人

出具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导致控告人不

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从而产生了公安不追究控

告人想追究又无法追究的怪现象，变相保护了犯罪嫌疑人，

打击了控告人。在刑事自诉方面表现的另一较突出的问题是

，公安机关拒不配合人民法院调取其侦察材料，导致控告人

因证据不充分，难以控告的现象。刑事自诉案件控告难，使

得控告人对刑事自诉望而却步，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经济犯罪案件最突出的问题是立案难，虽然检察机关可以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但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案件要想做到让

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同样也很难。经济犯罪立案难，形式上表

现为，经济犯罪是“软”犯罪，不象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

，非立不可，导致大量经济犯罪控告到公安、检察机关以后

，公安、检察机关即不答复控告人，更不能及时受理、立案

，长期拖而不决，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在立案阶段实行拉锯

战。严重动摇了控告人对法律、司法机关的信心。 6、执行

难问题。 民事案件当事人报怨法律、司法机关不是保护债权

人的，是保护债务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债务领域的

执法现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

方面还是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不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不能、

不敢动真格的。没有财产不能执行，有财产的执行案件，也

有相当一批不能执行，问题出在哪？就出在法院和执法人员

自身。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人民法院创立了那么多强制执行

的好方法，这么多好的执行方法，人民法院真正落实到行动

上的有几种？比如限制高消费，我省各级人民法院这么多年

，在执行案件中真正限制过几人的高消费？！有财产可供执

行，人民法院、执行人员还有什么理由叫执行难？如果有财

产法院、执行人员都不能执行，那还能执行什么案件？有财

产，人民法院、执行人员都不能执行，严重动摇人民群众对

法院的信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